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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据

按照《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
（国发〔2015〕11号）和《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
（国发〔2015〕27号）规定，集成电路生产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软件企业、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企业（以下统称软件、集成电路
企业）的税收优惠资格认定等非行政许可审批已经取消。

为做好《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号）规定的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实工作，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关于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
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49号），并做如下要求：



享受财税〔2012〕27号文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的软件、集成电路

企业，每年汇算清缴时应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优惠
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76号）规定

向税务机关备案，同时提交《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软件和集成电路
企业备案资料明细表》规定的备案资料。

为切实加强优惠资格认定取消后的管理工作，在软件、集成电路企

业享受优惠政策后，税务部门转请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进行核查。
对经核查不符合软件、集成电路企业条件的，由税务部门追缴其已经享受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并按照税收征管法的规定进行处理。

省级税务部门应在每年3月20日前和6月20日前分两批将汇算清缴年

度已申报享受软件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名单及其备案资料提交省级发
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其中，享受软件企业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名
单及备案资料提交给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组织
专家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名单内企业是否符合条件进行核查。

流程要求



财税〔2012〕27号文件所称软件企业是指以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
为主营业务并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企业：

（一）在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依法注册的居民企业；

（二）汇算清缴年度具有劳动合同关系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职工
人数占企业月平均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不低于40%，其中研究开发人员占企业
月平均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20%；

（三）拥有核心关键技术，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且汇算清缴年
度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企业销售（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其中，

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金额占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

（四）汇算清缴年度软件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
比例不低于50%（嵌入式软件产品和信息系统集成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
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40%），其中：软件产品自主开发销售（营
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40%（嵌入式软件产品和信息系统集
成产品开发销售（营业）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不低于30%）；

（五）主营业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六）具有与软件开发相适应软硬件设施等开发环境（如合法的开发工
具等）；

（七）汇算清缴年度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
为。

资质要求



软件企业评估和软件产品评估要求













双软评估需要提交的材料

 详见评估规范（可登陆www.jssia.org查看）

 江苏省软件行业协会在线申报系统
http://www.jss.org.cn/UserCenter/Login.aspx



联系方式

省软件行业协会

胡凯
Tel:       025-83342571

E-mail:  jssoftorg@163.com

省经信委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处

陈昆
Tel:       025-82288052

E-mail:  njchenkun@163.com

谢谢！


